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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盛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附加境外紧急救援保险（A 款） 

总则 

第一条 在投保融盛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类保险主

险的基础上，投保人可以投保本附加险。主险合同效力终止，

本附加险合同效力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

无效。本附加险合同未约定事项，以主险合同为准；主险合同

与本附加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凡涉及本

附加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第二条 被保险人为投保年龄符合本保险合同约定的年龄

要求、身体健康、能正常工作或正常生活，参加旅游团体或自

行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及港、澳、台地区的自然人。  

第三条 投保人应为： 

（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被保险人本人、对被保险

人有保险利益的其他人；或 

（二）对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

社会团体。 

第四条 本合同的受益人由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指定，投保

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由其监护人指定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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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人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不得指定被

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 

保险责任 

第五条 本附加险条款的保险责任为紧急救援保险责任。

对被保险人通过保险人授权的救援机构（以下简称“救援机构”）

支付的合理且必需的相关费用，保险人在紧急救援保险金额内

给付紧急救援保险金，该保险责任共有四项，投保人可以根据

被保险人的实际需求选择一项或多项责任投保，组成本保险条

款项下的紧急救援保险责任。 

(一)境外医疗费用补偿 

1.境外医疗费用 

被保险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及港、澳、台地区（以下

简称“境外”）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或者突发急性病（突发性

疾病是指被保险人突然发生、不及时救治将损害身体健康，且

在合同生效之日前180日内未曾接受治疗的急性疾病,不包括

原来已患有的慢性病和慢性病的急性发作）在医疗机构接受治

疗，从而发生属于本条款规定范围内的医疗费用（以下简称“医

疗费用”），保险人按照约定的免赔额、给付比例向被保险

人给付医疗保险金，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累计给付的医疗保险金

以本条款的医疗保险金额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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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款约定的医疗费用具体包括： 

（1）门诊费（不包括牙科门诊）：会诊费、化验费、X 光

费、超声波及药费，但计算机断层扫描（CT）和核磁共振（MRI）

的费用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 

（2）住院费：包括检查费、化验费、护理费（不包括陪

护）、ICU 病房费、诊断费、治疗费、病房（床位费）、输血

费、输氧费； 

（3）手术费：包括手术费、手术室使用费、手术器材费、

手术用血浆、器械及材料费、麻醉费（不包括镇痛）； 

（4）处方药品费：医疗机构指定的主治医生开出的药品

费。 

如果被保险人在境外发生保险事故后，但选择回境内医院

接受治疗并发生前述医疗费用，则该医疗费用是指符合投保地

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支付范围的医疗费用，且各项医疗费

用应与医师的医嘱和处方一致。不符合前述约定的医疗费用以

及投保地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完全自费医疗费用和部分

自费医疗费用中属于自费部分的医疗费用，不属于本协议所

规定的医疗费用范围，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者急性病在医疗机构接受治疗，

且在保险合同期满日治疗仍未结束的，对于被保险人该次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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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险合同终止日次日起30 日内发生的医疗费用，保险人仍

按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对于被保险人该次治

疗在保险合同终止日次日起30 日外发生的医疗费用，保险人

不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在向被保险人给付医疗保险金时，如果被保险人发生的属

于本合同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医疗费用（住院医疗费用、门诊费

用）已通过其它途径获得了补偿，且被保险人从其它途径获得

的补偿金额与我们按本合同约定给付的医疗保险金之和超过

了被保险人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保险人将按被保险人实际发

生的医疗费用扣除被保险人从其它途径获得的补偿金额后的

余额向被保险人给付医疗保险金，即被保险人从包括本合同在

内的各种途径获得的所有补偿金额之和不得超过被保险人实

际发生的医疗费用。 

2.回国后续治疗保险责任 

被保险人在境外未治愈，需要回国（不含港、澳、台地区，

下同）进行后续治疗的，保险人对于回国后的合理医疗费用承

担保险责任。回国后续治疗保险金额以1万元人民币为限。 

3.境外疾病门诊 

被保险人在境外且在保险责任有效期内，保险人承担下列

相应的保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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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险人因疾病在医院就诊而导致的合理门诊医疗费用，

对于超过约定免赔额以上的合理医疗费用，保险人按照约定的

比例给付境外门诊医疗保险金，每人累计保险金额以5000元人

民币为限。 

（二）每日住院津贴 

若被保险人在境外经医院确诊因意外伤害或者疾病必须

住院治疗，投保人根据该被保险人每次在医院的实际住院天数

和本条款项下该被保险人名下的住院日额按下列公式计算并

向该被保险人给付住院津贴保险金，即： 

住院津贴保险金 ＝实际住院天数×被保险人名下的住院

日额 

如果被保险人接受住院治疗，且在保险合同期满日治疗仍

未结束的，对于该被保险人本次住院延续至保险合同期满日次

日起90 日内的住院，保险人仍在保险合同约定的住院津贴保

险金的给付天数范围内承担给付住院津贴保险金的责任；对于

该被保险人本次住院延续至保险合同期满日次日起90 日后

的住院，保险人不再承担给付住院津贴保险金的责任。总金

额以每日住院津贴保障内容保单中约定的保险金额为限。 

 

（三）行李及随身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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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款有效期内，若任何被保险人在境外因任何第三方盗

窃、抢劫、企图盗窃行为，承运人或任何其他第三方的责任而

遗失或意外损坏被保险人的随身财产，包括行李、行李中的个

人物品及随身携带的物品，且此行李或物品须为被保险人所合

法拥有。保险人将按照重新购置价或修补的费用，支付被保险

人保险金，支付的保险金将不超过以下金额中的较少者： 

损失发生当时的全部修补费用； 

损失发生当时的重新购置价； 

保险单所载的本附加条款项下该被保险人相应的保险金

额。 

（四）24小时全球救援紧急救助服务 

1.医疗运送及送返  

(1) 转院治疗 

若救援机构的授权医生认为被保险人病情或者伤势需要，

且保险事故发生地医疗机构条件不能保证被保险人得到充分

的救助时，保险人通过救援机构，以在保险事故发生地能够提

供的最合适的方式为限，安排医疗设备、运输工具及随行医护

人员将被保险人转运至救援机构的授权医生认为更适当的医

疗机构，并承担上述转院费用。 

(2) 转回原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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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被保险人的治疗措施结束后或者救援机构的授权医

生认为被保险人的病情或者伤势已稳定可以转运时，保险人通

过救援机构安排适当的交通工具将被保险人转送回境内距离

被保险人经常居住地最近的国际机场，保险人对被保险人该次

转回原居住地的救援责任终止。若救援机构的授权医生认为有

必要，保险人通过救援机构为被保险人安排医疗护送，或者提

供适当的通讯和语言翻译支持、移动医疗器材、轮椅、担架及

其它辅助设备，并承担上述转运费用。若救援机构的授权医生

认为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允许其乘坐正常交通工具返回原居

住地，救援机构将尽可能安排被保险人使用其已购买的原回程

票（以正常航班经济舱为准）。若被保险人尚未购买原回程票，

则回程票费用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若被保险人所购买的原回

程票因病情治疗需要（已经救援机构书面确认）而过期失效，

保险人通过救援机构承担被保险人的回程票费用。 

若救援机构的授权医生认为被保险人在抵达境内时需入

院治疗，保险人通过救援机构安排被保险人转送回境内距离被

保险人经常居住地最近的有国际机场的城市的医疗机构，并承

担由此产生的转运费用。 

2.遗体送返及丧葬费用： 

被保险人在境外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或者突发急性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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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身故，保险人通过救援机构按照被保险人的遗愿或者其家属

的愿望提供以下三种服务之一： 

(1) 遗体运送回国 

保险人通过救援机构安排将身故被保险人的遗体从事发

地运返至境内距离被保险人经常居住地最近的国际机场。保险

人通过救援机构承担运返的交通费用、灵柩运送费用和灵柩费，

三项费用的总赔付金额以16万元人民币为限，其中灵柩费以

6000元人民币为限。 

(2) 火葬和运送骨灰回国 

保险人通过救援机构支付火葬费使被保险人的遗体可以

在身故地火葬，并支付骨灰盒运回境内距离被保险人经常居住

地最近的国际机场的运送费用(以正常航班为准)和骨灰盒费

用，两项费用的总赔付金额以16万元人民币为限，其中骨灰盒

费用以6000元人民币为限，火葬费以身故地普通丧葬最高标准

为限。 

(3) 就地安葬 

保险人通过救援机构可以按照身故被保险人家属愿望将

被保险人的遗体就地安葬。保险人将通过救援机构支付就地安

葬相关的费用，但不包括任何仪式或者墓地的费用。就地安葬

费用以2万元人民币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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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险人在境外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或者突发急性病导

致身故，若当时未有被保险人的亲属与被保险人同行，且有关

后事需由其亲属直接处理，保险人可通过救援机构安排两位被

保险人的亲属前往事发地处理后事，并承担该名亲属的交通费

用（以正常航班经济舱为准）和在当地的酒店住宿费，住宿天

数以10个自然日为限，每日的住宿费以800元人民币为限。 

3. 慰问及探访费用 

如被保险人住院期间确实需要亲属陪护的，保险人安排一

位被保险人的亲属前往事发地进行陪护，并承担该名亲属的交

通费用（以正常航班经济舱为准）和在当地的酒店住宿费，住

宿期限及每日的住宿费以保险单中约定天数及金额为限。该项

责任的保险金额以慰问及探访费用保障内容保单中约定的保

险金额为限。 

4.住院押金保障 

被保险人在境外遭受意外伤害事故或者突发急性病导致

紧急情况时若被保险人需要住院治疗且被要求垫付住院保证

金的，救援机构可在保险人的授权范围内为被保险人垫付住院

保证金。总金额以住院押金保障内容保单中约定的保险金额为

限。 

5.翻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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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被保险人住院期间确实需要翻译协助的，保险人按照翻

译实际收取费用进行赔付，每日赔付费用最高不超过保险单中

约定的日限额。总金额以翻译服务保障内容保单中约定的保险

金额为限。 

责任免除 

第六条 存在下列情形，或因下列原因之一造成被保险人

需要紧急救援的，保险人及救援机构不承担保险责任或提供

服务： 

（一）既往症及其并发症； 

（二）先天性疾病与先天性畸形； 

（三）艾滋病（AIDS）或感染艾滋病病毒（HIV）； 

（四）任何原因导致的牙齿修复或牙齿整形，以及非因

意外伤害而进行的牙科治疗或手术； 

（五）非因意外伤害而进行的视力矫正或因矫正视力而

作的眼科验光检查； 

（六）一般身体检查、疗养、特别护理或静养、康复性

治疗、物理治疗、心理治疗或整容手术； 

（七）被保险人因医疗事故、药物过敏、食物中毒导致

的伤害； 

（八）被保险人未遵医嘱，私自使用药物，但按使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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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规定使用非处方药的除外； 

（九）被保险人患椎间盘突出症（包括椎间盘膨出、椎

间盘突出、椎间盘脱出、游离型椎间盘等类型）因意外事故

导致，不在此限； 

（十）任何违背医嘱进行的出境行为或以医疗为目的的

出境行为； 

（十一）任何因第三方提供服务而被保险人不需负责给

付的费用或任何已包含在境外出行收费中的费用； 

（十二）搜寻和营救行动造成的费用； 

（十三）任何未经保险人授权的救援机构批准并安排的

费用； 

（十四）根据被保险人的主治医生或保险人所委托的救

援机构的意见，可以被合理延迟至被保险人返回原出发地后

进行而被保险人坚持在当地进行的治疗或手术。 

保险金额 

第七条（一）保险金额由投保人、保险人双方约定，并在

保险单中载明。 

（二）保险金额是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 

（三）投保人应该按照合同约定向保险人交付保险费。 

释义 



12 

 

1.医疗机构 

是指符合下列所有条件的机构： 

(1)拥有合法经营执照； 

(2)设立的主要目的为向受伤者和患病者提供留院治疗和

护理服务； 

(3)有合格的医生和护士提供全日二十四小时的医疗和护

理服务； 

(4)非主要作为康复医院、诊所、护理、疗养、戒酒、戒

毒或类似的医疗机构。 

若医疗机构处于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则

医院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医院等级分类中的二级或

二级以上的医院或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 

2.医生 

是指在医疗机构内行医并拥有处方权的医生，并指在被保

险人接受诊断、医疗、处方或手术的地区内合法注册且有行医

资格的医生，医生不能为被保险人本人、被保险人的代理人、

合伙人、雇员或雇主，或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如配偶、兄弟、

姐妹、父母或子女以及其他具有类似关系的人。 

3.护士 

是指通过正规专业护理课程，获得专业资格证书，并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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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医疗机构供职的专业护理人士。 

4.艾滋病（AIDS）或艾滋病病毒（HIV） 

艾滋病病毒指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英文缩写为 HIV。艾滋

病指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引起的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英文缩

写为 AIDS。 

在人体血液或其它样本中检测到艾滋病病毒或其抗体呈

阳性，没有出现临床症状或体征的，为感染艾滋病病毒；如果

同时出现了明显临床症状或体征的，为患艾滋病。 

5.意外伤害 

指被保险人遭受外来的、突然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

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 

6.突发急性病 

指被保险人出境前未曾接受治疗及诊断且在境外途中突

然发病必须立即在医院接受治疗方能避免损害身体健康的疾

病。 

7.紧急情况 

指被保险人在境外因意外伤害或突发急性病所致无法防

止且急需外来援助的严重情况。 


